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兆豐產物家庭成員責任保險附加傷害保險自動續約附加條款 
（主要給付項目：自動續約） 

 

100年10月7日兆產備11510008060號函備查 

103年8月29日兆產備11510305250號函備查 

第一條 承保範圍 

茲經雙方同意，要保人於投保下列附加保險（以下簡稱本附加保險） 

1. 兆豐產物家庭成員責任保險附加傷害保險，或 

2. 兆豐產物家庭成員責任保險附加平安傷害保險， 

加保兆豐產物家庭成員責任保險附加傷害保險自動續約附加條款(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)，本公司依本

附加條款之約定，逐年辦理自動續約。 

 

第二條 保險契約有效期間及續約 

主保險契約、本附加保險及其附加條款之保險期間為一年，除雙方另行約定期限外，經本公司同意續

約且於保險期間屆滿前七日經要保人繳交續約保險費，主保險契約、本附加保險及其附加條款得自動

續約繼續有效。續約保險費未於約定期限前繳交者，視為不再續約，但經本公司同意延緩繳付者，不

在此限。 

要保人繳交續約保險費後，本公司應製發續約保險費收據，表明續約之意旨，作為主保險契約、本附

加保險及其附加條款續約之憑證。 

 

第三條 要保人之重新投保 

要保人如欲重新投保應另行填寫要保書及相關資料，送交本公司重新核保。 

 

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

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，如與主保險契約條款或本附加保險條款約定牴觸時，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理，

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契約條款或本附加保險相關條款約定辦理。 

 


